
 

 

 

 

 

 

 

 

 

 

 

 

香港招聘简介 

 

一、 招聘的规定 

 

1、 招聘 

 

劳工处提供一系列免费招聘和就业服务。雇主可以以传真或邮寄方式递交已填妥的空缺

表格。当求职者对雇主的工作职位感兴趣时，就业中心将致电雇主介绍求职者，并安排

面试。在每次面试结束后，雇主必须在介绍信中注明结果并将其交回到就业中心。就业

中心会一直将感兴趣的求职者转介给雇主，直到雇主填补了职位空缺。 

 

2、 工作时间 

 

持续受雇的雇员可享有每七天内不少于一天的休息日。 

 

3、 工资 

 

香港最低工资条例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生效。根据该条例，雇员在任何工资期内所获

得的工资，在该时间内的平均工资不应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港币 37.5 元（4.81 美

元）。 

 

所有雇员都受到法定最低工资的保障，无论是月薪，日薪，非正式雇员或兼职雇员，以

及是否受雇于《雇佣条例》所界定的持续合约。 

 

最低工资同样适用于残疾人士，但不适用于家庭佣工，实习学员及工作经验学员。 

 

4、 就业年龄 

 

在香港工作的法定年龄是需年满 18 岁或以上。但是，雇主仍可以雇用 13 岁至 17 岁的

儿童和青少年，而儿童和青少年的工作类型则会有限制。香港目前没有强制退休年龄，

但一般退休年龄通常是 60-65 岁。 

 

有关香港最低工资的更多资料。 

 

 

https://www.labour.gov.hk/chs/news/mwo.htm
https://www.labour.gov.hk/chs/news/mw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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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责任 

 

1、 雇员赔偿金 

 

雇主在雇员因工作或在就业期间发生的意外造成的伤害，或对于雇员因工作而患有的职

业病有支付赔偿的法律责任。 

 

如果是受雇于香港本地雇主，雇员在香港以外地区工作时受伤，也会受到保障。 

 

2、 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 

 

雇主必须安排所有年龄介乎十八至六十五岁及受雇六十天或以上的雇员，加入注册强制

性公积金计划。雇主必须计算每个员工的收入和每个供款期的供款金额，并从雇员的收

入中扣除相关的强制性供款，雇主亦需要从自己的资金中支付雇主供款部份。自雇人士

亦包含在此计划内。 

 

强积金供款可用于扣除利得税，但扣除额不得超过雇员总薪酬的 15％。 

 

雇主必须向每位雇员提供每月薪酬记录，显示雇员的收入和供款金额。但是，参加行业

计划的临时雇员的雇主，则不需要遵守此项要求。 

 

对劳动力流动性高的行业，包括餐饮业和建筑行业建立了相关行业计划。这些行业的雇

主必须安排雇员参加强积金计划，不论雇用期限多久。 

 

3、 额外福利 

 

《雇佣条例》适用于香港的所有就业条件。 

 

4、 解决劳资纠纷 

 

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情况下，劳工处可为有关人士提供调解服务，以协助解决纠纷。 

 

5、 雇佣合同 

 

雇佣合同规定了雇主和雇员之间协定的雇佣条款和条件。合同包括明示和隐含条款。请

注意，如果您的雇员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合约条款应符合条例的最低要求。雇佣

合同可以是口头或书面形式。如果合同是书面形式，所有雇主必须向雇员提供书面雇佣

合同的副本。此外，雇主必须先获得雇员的同意，才能对雇佣合同内的条款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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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报税表中申报雇员薪酬 

 

雇主需要为所有雇员准备税表协助雇员根据税务条例报告其每年薪酬。雇主还需要保留

工资记录最少七年。 

 

7、 离开香港的雇员的税务手续 

 

长期离开香港或离开香港超过一个月的雇员必须进行税务清算。税务清算确保离职雇员

已缴纳所有税款，但这不适用于在工作需要而经常出差的雇员。雇主必须在雇员预计出

发日期前至少一个月通知税务机关（香港税务局）。雇主亦必须从发出通知之日起扣留

应付您雇员的所有款项，为期一个月，或直至税务局评估并确认所有税款均已缴清并发

出同意释款书，两者以较早者为准。 

 

三、 聘请外籍员工 

 

香港政府大力主张，雇主优先考虑聘请本地劳动力以填补职位空缺。具备香港所需而又缺乏

的特别技能、知识或经验的外籍人士，可以以专业人士方式聘请到香港就业。 

 

外籍人士必须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才能在香港工作。如果雇主想雇用外籍人士，雇主必须在

雇员开始工作之前取得有效的工作签证。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www.kaizencpa.com或通过下列方

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info@kaizencpa.com 

电话：+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